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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商店购买一款手机，价值4000元人民币。三天之后，杰克

逊在另一商店发现该款手机的价格便宜许多，便到前一商店

要求退货，被拒绝。杰克逊遂向上海某法院起诉，理由是根

据其本国法，男子满20岁为成年人，自己未届成年，购买手

机行为应属无效。对此，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试卷

一第一题第37题） A．认定杰克逊的行为无效，手机可以退

货 B．认定杰克逊的行为有效，手机不能退货 C．认定杰克

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因本案所涉金额不大，判购买行为

有效 D．法院应根据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处理该案 【答案】B 【详解】这可以说是2002年试卷一

第62题的翻版。2002年的试卷一第62题是： 甲国公民汤姆19

岁，1989年在我国境内购买了一件民间工艺品，价值1500元

，现汤姆以其本国法上20岁为成年才具有行为能力为由，要

求解除合同。我国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应如何处理？ A．汤姆

的行为无效，可以解除合同，买卖不成立 B．汤姆的行为有

效 C．法院可以适用1980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处理

该案 D．合同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0条规定：

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为

有民事行为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杰克逊（汤姆）应当依我国法律被认定为有民事行为

能力，其行为有效，不能退货。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第2条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ａ）购

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

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

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据此，法院不能根据该公约处理此

案，D选项也不正确。（周庆华） 8.中国籍公民张某与华侨

李某在某国相识后结婚并定居该国。10年后张某在定居国起

诉离婚，但该国法院以当事人双方均具有中国国籍为由拒绝

受理该案。张某遂向自己在中国的最后居住地法院起诉。依

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试

卷一第一题第38题） A．因双方在定居国结婚，不应受理 B．

因双方已定居国外10年，不应受理 C．该中国法院有权受理

D．告知双方先订立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协议 【答案】C

【详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在国外结婚并定居

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

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

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题

意可知，张某和李某均具有中国国籍，在国外结婚并定居，

而且是在该外国法院拒绝受理后，张某向其在中国最后的居

住地法院起诉，完全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可知，只

有C选项可以入选。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张某

和李某是华侨，民事诉讼双方均具有中国国籍，所以中国一

定有管辖权，该题又是单项选择题，C选项正确，其它选项



错误。 【评论】此题表面上是考察司法解释的法条规定，但

其实是考察涉外婚姻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所以，考生在以后

的复习中，应该注意复习该知识点，并注意司法解释的其它

相关规定，比如该解释第12条规定：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

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

告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13条规定：在国内结婚

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

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 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

，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

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第16条规

定：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

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9.在某

一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原告一方因无法获得作为档案材

料存放在某单位的证据，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庭审中对该证

据的质证应当如何进行？（试卷三第一题第42题） A．应当

由原、被告双方进行质证 B．应当由被告与法院进行质证 C

．应当由被告与保管该证据的单位进行质证 D．法院对该证

据进行说明，无需质证 【答案】A 【详解】本题的关键在于

是否掌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由一方当事人

在庭审中提出。换句话说，虽然在形式上该证据是人民法院

调查取得的，但由于该证据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收取，只是由



于一些客观原因（该证据系有关单位存放的档案材料）而由

人民法院进行收集调取，实质上应按当事人收集调取的证据

对待，理应在庭审时由原、被告双方进行质证，故A选项为

本题正解。 B选项由被告与法院进行质证，C选项由被告与保

管该证据的某单位进行质证。只要考生知道质证是当事人之

间在庭审中进行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与案外人不能成为质

证主体，就很容易将B、C两项排除。如果法院与被告质证将

会有悖于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地位，保管该证据的单位没有

参加诉讼活动因而无从质证，也可以将B、C两项排除。 此题

最大干扰项为D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

、三款分别对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和依职权调取

的证据在质证时作出了不同规定。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作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待，理应由当事人在庭

审时提供，由对方当事人质证。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

据在庭审时只需由审判人员出示说明并听取当事人意见。若

考生对此分辨不清很容易误认为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

据也应在庭审时由审判人员出示并说明，无需质证。 比较一

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规定》与

民诉证据若干规定，两者对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与依职权调取

的证据在庭审时的规定几乎是相同的，仅存在语言表述上差

异。考生在准备司考时都知道做历年真题的重要，事实上做

历年真题并不是知道答案即可，关键是把每一道真题所涉及

的知识点搞通搞懂。 10.甲在乙经营的酒店进餐时饮酒过度，

离去时拒付餐费，乙不知甲的身份和去向。甲酒醒后回酒店

欲取回遗忘的外衣，乙以甲未付餐费为由拒绝交还。对乙的



行为应如何定性？（试卷三第一题第6题） A．是行使同时履

行抗辩权 B．是行使不安抗辩权 C．是自助行为 D．是侵权行

为 【答案】C 【详解】本题考察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之自我

保护。民事权利的自我保护，又称私力救济或自力救济，是

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民事权利主体自己采取必要措施保

护其权利。民事权利的自我保护方法有自卫行为和自助行为

。本题涉及的是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民事主体为了保护自

己的权利，对他人的人身自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

扣押或毁损的行为。对此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

确认了自助行为。自助行为的条件十分严格，一般认为自助

行为应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为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二，情

势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第三，采取的手段适当；第四

，事后及时请求有关部门处理。本题中甲在乙经营的酒店进

餐，因酒醉而拒付餐费离去后，乙不知甲的身份和去向。在

甲酒醒后回酒店取回外衣时，乙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防止

甲离开后无法找其下落，在来不及请求有关机关救济的情形

下，扣押了甲的外衣，其行为完全符合自助行为的条件，应

属于自助行为。故C项正确，D项错误。至于A、B两项属于

干扰项，所说抗辩权，是指阻却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

甲未付餐费而离开酒店，酒醒后回来取外衣的行为不是行使

请求权的行为，因此，就不存在行使抗辩权。 11.甲公司委托

乙海运公司运送一批食品和一台大型设备到欧洲，并约定设

备可装载于舱面。甲公司要求乙海运公司即日启航，乙海运

公司告知：可以启航，但来不及进行适航检查。随即便启航

出海。乙海运公司应对本次航行中产生的哪一项损失承担责

任？（试卷三第一题第34题） A．因遭受暴风雨致使装载于



舱面的大型设备跌落大海 B．因途中救助人命耽误了航行，

迟延交货致使甲公司受损 C．海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载货

物时因操作不慎，使两箱食品落水 D．因船舱螺丝松动，在

遭遇暴风雨时货舱进水淹没了2/3的食品。 【答案】D 【详解

】本题测试的重点是海商法中承运人的免责问题。承运人责

任的免除有两种情形：法定免责和约定免责。本题的解答就

是围绕着对这两种免责情形的理解展开的。 基于海上航行的

特殊风险，各国法律均为承运人设定了一系列的免责情形，

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对此也作出了专门的规定。考生必须

注意到，对于海商法第五十一条是不能套用民法中关于侵权

与违约的传统思路的，该条中许多情形仅仅适用于从事海上

运输的承运人，而不适用于所有的承运人。即使是在多式联

运中，该条也仅仅适用在海上运输部分。为此，考生必须抛

开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传统思路，不能再按照过错的有无确

定承运人的责任。选项B属于该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在

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考生直接套用条文

即可，不必再去考虑承运人对于“救助人命”的发生是否存

在过错，即使是承运人本身的过错造成了危险的发生，其也

不应对“救助人命”承担责任。此外，本条的适用是不以救

助取得成功为前提的，即使承运人救助人命或财产的企图最

终归于失败，其也不必对于托运人承担迟延交货的责任。这

一点与共同海损的分担、海上救助的补偿均有所区别，考生

应当特别注意。 除了法定的免责情形外，承运人还可以通过

约定免除自己的一部分责任。海商法第五十三条即规定了承

运人可以通过约定免除甲板货的“特殊风险”。考生应当注

意区分甲板货的“风险种类”。所谓甲板货的“特殊风险”



，是指船舱中货物不会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货物落海及被

雨水淋湿等风险。除了“特殊风险”以外，甲板货和船舱货

还面临着一些共同风险，如盗窃及鼠患等，这些风险并不适

用本条的规定。选项A和C中，无论承运人是否存在过错，货

物跌入大海归根到底是由“甲板货特殊风险”造成的，承运

人可通过约定排除。 最后，承运人的适航责任是法定的严格

责任，是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的。所谓“适航”，就

是要求承运人所提供的船舶应当能够经受航行中通常的风险

。船舶适航是航行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法律将其设定为严

格责任。即使在航行前承运人的船舶通过了一流船级社的检

验，但事实证明该船舶仍不适航，则尽管承运人主观上并不

存在过错，但其仍应承担责任。选项D中，“船舱螺丝松动

”即表明船舶不适航，承运人必须对托运人由此而受到的损

失承担责任，考生不必再探究“船舱螺丝松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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